
立法會六題：旅館及床位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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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六月二十二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慧琼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的答覆： 

 

問題： 

 

  據報，深水埗的舊樓出現「棺材房」，有人將原來的「劏房」一劏為六，再

分別把每間只有棺材般大小的細房出租。「棺材房」疊成三層，頂層的租客要爬

梯上落，環境惡劣，住客不能在房間內站立或坐着，出入亦要像動物般爬行。報

道指每間「棺材房」的租金若換算為每呎月租高達３００元，較中環國際金融中

心更貴。「棺材房」的招租廣告隨處可見，但負責人沒有與租客簽訂正式租約，

以逃避政府的監管和調查。此外，據本人了解，區內有地產代理主動提供一站式

服務，每月向業主支付固定租金，並改建其單位成「劏房」或「棺材房」出租，

收取巨額租金圖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年，民政事務總署按區議會分區每年分別接獲多少宗涉及觸犯《床

位寓所條例》及《旅館業條例》的投訴，有多少宗投訴成立，以及判罰和跟進情

況為何，而當中涉及「棺材房」的情況為何；另外，針對「棺材房」的經營模式，

目前還有甚麼法例監管；署方有否採用「放蛇」的方式主動調查「棺材房」是否

符合有關法例；若有，調查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屋宇署有否調查上述「棺材房」的負責人是否涉及僭建或違規改建，或因

未能符合有關安全及衞生設施的規定而觸犯《建築物條例》；若有，調查結果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對於有地產代理主動提供一站式服務，是否知悉，地產代理監管局有否主

動調查有關做法是否違反專業守則；若有，調查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代主席女士： 

 

（一）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牌照處）是執行香港法例第３４９章《旅

館業條例》和第４４７章《床位寓所條例》的部門，負責處理有關牌照簽發及執

法工作。牌照處於收到牌照申請後，會確定有關處所符合相關條例訂明的樓宇結

構和消防安全標準，才會發出牌照，以保障入住者及樓宇其他使用者的安全。 

 



  按照香港現行法例規定，經營旅館受《旅館業條例》監管。根據《旅館業條

例》，任何處所提供收費的住宿，假如其租出期少於連續２８天，便必須領有旅

館牌照方可營運。違法經營旅館，一經定罪，可處罰款２００，０００元及監禁

兩年，並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２０，０００元。 

 

  另外，根據《床位寓所條例》，如任何居住單位內有１２個或以上出租的單

人床位，必須於申領牌照後才可經營。任何人涉及經營非法床位寓所，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可處罰款１００，０００元及監禁兩年，並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

另處罰款２０，０００元。 

 

  如有處所違反上述條例的規定，牌照處會進行調查及採取檢控行動，牌照處

會在檢控及定罪後再到該處所巡查有否重犯並依法跟進。 

 

  就問題的第一部分，在過去三年，違反《旅館業條例》而被法庭判罰的最高

罰款為３０，０００元，另有１１名被告被判入獄兩星期至四個月不等；當中８

名被告獲緩刑一年至兩年。 

 

  《床位寓所條例》及《旅館業條例》並非涵蓋所有建築物及處所。在該兩條

條例規管以外的處所，與其他自住或租住處所一樣，須符合其他相關法例的規

定，例如《建築物條例》、《消防條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電

力條例》及《氣體安全條例》，並受有關法例所監管。各政府部門會根據現行有

關條例執法，以確保有關處所的安全。 

 

  牌照處一向致力打擊違規經營旅館及床位寓所。在接獲有關違規經營的投訴

後，會在８個工作天內進行巡查，並會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採用不同的方式進

行搜證，包括在辦公時間及非辦公時間（如晚上和假期）進行巡查行動，並在有

需要時以喬裝顧客的方式（即俗稱「放蛇」）搜集證據。經調查後如搜集足夠證

據證明該處所違規經營，便會採取檢控行動。此外牌照處亦會與其他有關部門進

行跨部門聯合行動，以及定期瀏覽報章和網頁，以及主動作出地區巡查，搜集有

關違規經營旅館及床位寓所的資訊。 

 

  就問題所指的深水埗個案，牌照處曾派員調查及巡查有關處所是否涉及觸犯

《旅館業條例》或《床位寓所條例》，但暫時未有足夠證據證明上述處所經營無

牌旅館或無牌床位寓所。牌照處會繼續主動跟進和監察有關處所，如搜集足夠證

據證明有關處所涉嫌違反上述條例，便會採取檢控行動。 

 

  在過去三年，牌照處接獲懷疑違法經營旅館及床位寓所的投訴、檢控及定罪

數字詳列於附表，牌照處並沒有就《床位寓所條例》提出檢控。 



 

  就投訴與檢控數字之間的差別，一個原因是當中包括針對同一處所的投訴。

此外，牌照處經調查後發現，有部分投訴個案的處所是以月租形式出租，並非《旅

館業條例》所規管的範圍，而有部分投訴個案的處所則並非《床位寓所條例》所

規管的範圍。至於部分證據不足的個案，牌照處會繼續跟進。經調查後如發現有

證據證明有關處所違規經營，牌照處便會採取檢控行動。 

 

（二）屋宇署得悉有關事件後，已主動進行調查，但暫時仍未能進入有關處所視

察。如果在調查後發現處所內有違例建築工程，而有關違例工程會對生命財產明

顯構成威脅或迫切危險或造成嚴重危害健康或環境的滋擾，例如樓宇間隔阻礙或

影響逃生途徑或結構出現負荷過重等，屋宇署會根據《建築物條例》（第１２３

章）採取執法行動，飭令清拆或糾正違例建築工程，以保障公眾安全。 

 

（三）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局）沒有收到涉及地產代理出租「劏房」或「棺材

房」的投訴或查詢。不過，監管局在獲悉有關報道後，已主動派員巡查深水埗區

的地產代理商鋪，暫時沒有發現有地產代理涉及出租「劏房」或「棺材房」。監

管局在進行有關巡查時，已提醒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避免從事可能觸犯法律的活

動。監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如有需要會採取適當的行動。 

完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星期三） 

 


